项目支出绩效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(一)项目基本情况简介
呈贡区城市管理局2020年鲜花摆放为区财政全额拨款项目。涉及范围为洛龙公园及呈贡辖区内重要道路节点、重要区域。主要内容为2020年鲜花摆放、种植及更换，包括2020年春节鲜花摆放、2020年五一节鲜花摆放、2020年国庆节鲜花摆放。

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

2020年春节鲜花摆放使用三色堇、金盏菊、金鱼草、羽衣甘蓝、比格海棠、老桩玫瑰、长春花等；五一节鲜花摆放，使用五色草、天竺葵、比格海棠、长春花、三色堇等；国庆节鲜花摆放，比格海棠、皇帝菊、比利时杜鹃、迎春柳、天竺葵、黄冠菊、比格海棠、孔雀草、一串红等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2020年春节鲜花摆放项目支付资金1541836.50元。均为区财政全额拨款项目，目前资金均已按照合同约定及财务管理相关规定拨付给项目实施方。

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 1.前期准备：为保证项目有效实施，呈贡区城市管理局对2020年-2021年鲜花摆放供应商进行了公开招标，明确了每个节日鲜花摆放的规格品种等。

招标工作：按照呈贡区2019-2020鲜花供应商招标结果，在中标的两家单位中进行比选或按照中标结果严格执行。

竣工验收：相关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在各分项工作完成后均予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付款。  

4.项目管理情况分析：相关项目由呈贡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投资实施，由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项目供货商负责具体实施，呈贡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对项目实施进度、质量进行管理，并负责相关项目日常管理、验收及按照合同约定付款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1.项目经济性分析：我中心本着节约财政资金的原则，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供货单位，并按照中标价格与供货单位签订合同，严格控制项目成本（预算），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付款方式。

2.项目效率性分析：我中心按照合同约定，严格控制项目实施进度和供货质量。各分项项目均按照约定按时、按质完成。

3.项目有效性分析：相关项目共使用财政资金万元，项目实施合理合规，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，项目实施有效。

4.项目可持续性分析：项目完成后，为重要节假日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，提高了辖区内人民群众的市民自豪感和归属感。我中心对相关项目的后续管理措施进行了专项的人员和资金安排，保证相关项目的可持续发展。 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项目完成后，因人为损坏以及自然因素导致的鲜花损失数量超过预期，后续补栽、管养成本较大，造成了较大的资金压力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    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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